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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法会七题：扩阔税基  
２０１０年３月１０日（星期三） 

  以下为今日（三月十日）在立法会会议上叶刘淑仪议员的提问和财经

事务及库务局局长陈家强的书面答复： 
 
问题： 
 
  有评论指出，作为全球最自由的经济实体，本港历来税基狭窄。由于

政府收入的主要部分来自受经济周期及外围波动影响的卖地收益、印花税

及外汇基金投资回报等，以致经常出现「大上大落」的情况，而薪俸税及

利得税税率在世界上亦处于较低水平。这种税制不能确保长远而稳定的税

收，因此十分不利于政府提供／增加必要的社会服务（例如医疗服务、退

休保障及专上教育等）。评论又指出，长远而言，政府必须扩阔税基、增

加经常收入，以回应市民的诉求。就此，政府可否告知本会： 
 
（一） 鉴于过去三年，本港平均每年有七百多万人次前往澳门，而现时

澳门政府向每位旅游人士征收二十港元的离境费，政府会否考虑增加现时

的十一港元乘客上船费（俗称「人头税」）；若会，详情是甚么；若否，

原因是甚么； 
 
（二） 鉴于有评论指出，由于粤港两地经济整合越趋密切，于二○○九

年循陆路离港到内地的人次高达八千四百万，加上各项跨境大型基建设施

将陆续投入服务，循陆路离境的人次将来必然会继续上升，政府会否再次

考虑象征式征收陆路离境税／边境建设税（例如五港元）；若会，详情是

甚么，以及会否考虑安排离境人士于陆路边境管制站办理离境手续时透过

八达通终端机缴交该税款；若不会考虑征收该税项，原因是甚么；及 
 
（三） 政府有否其他可行方案扩阔税基？ 
 
 



答复： 
 
主席： 
 
（一） 现时海事处按乘客人数向境外线渡轮营办商征收的上船费并非税

项，而是一项用以收回政府提供码头设施及相关服务成本的费用，在二○

○九至一○年度估计收入约一亿二千五百万元。基于香港与澳门之间的经

济合作关系，我们必须审慎考虑是否适宜向赴澳旅客额外征收离境税。从

开源的角度而言，如果有关税款定在市民大众可以负担的水平，将难以为

政府提供可观的收入。 
 
（二） 政府在二○○三年曾就开征边境建设税向立法会提交《边境建设

税条例草案》，但当时立法会及社会上有颇多的意见认为有关建议会加重

经常穿梭内地与香港两地人士的负担，影响香港与内地日益密切的联系及

当时正在复苏的经济，因此反对政府征收有关税项。有鉴于此，政府最后

决定不再推进有关条例草案的工作。基于同样的考虑，我们认为现时不适

宜重提有关建议。 
 
（三） 我们会继续研究不同的扩阔税基方案。  

完 


